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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郑州市登
封市告成镇水
峪村北侧祥运
再 生 有 限 公
司 ，洗 沙 污 水
直排颖河或者
厂区自己挖的
污 水 池 内 ，无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影 响 地 下
水。

郑州市郑
东新区龙湖街
道龙之梦社区
东苑 22 号楼 1
单元 6楼西户，
开 设 快 递 点 ，
噪 声 大 ，反 映
未解决。

举报人对
案 件
D3HA202311
220018的回复
不 认 可 ，1、回
填土方没有国
土资源的验收
证明。2、回填
的建筑垃圾和
生活垃圾堆放
在 生 态 林 内 ，
改 变 土 地 性
质。3、土壤和
地下水污染没
有依法作出鉴
定。4、办事处
的工作人员请
了 一 个 专 家 ，
鉴定后称可以
存活。该垃圾
是办事处的工
作 人 员 倾 倒
的 ，认 为 监 守
自 盗 ，希 望 可
以由生态环境
厅和第三方进
行鉴定。5、对
倾倒污泥的地
块也没有通过
第三方进行鉴
定。

郑州市金
水区经一路与
红旗路交叉口
西南角经一路
16 号院，2023
年 12月初进行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施 工 扬 尘
大 ，生 活 垃 圾
无 人 清 理 ，楼
梯破损严重未
修 整 ，只 是 楼
梯 扶 手 刷 漆 ，
认为是做面子
工程。

行政
区域

登封市

郑东
新区

经开区

金水区

问题
类型

水

噪音

生态

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

一、关于“洗沙污水直排颖河或者厂区自己挖的污水池内”问题
经调查，该问题部分属实。该企业在2018年 5月建厂初期，已按照批复要求，在厂区内开挖

建设三防洗砂沉淀池，长约 45米、宽 25米、深约 4米，约 4500立方米的循环水池，生产时的生产
废水、压滤水、渗滤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二、关于“无污水处理设施，影响地下水”问题
经调查，该问题不属实。该企业封闭型厂房内建设有压滤机和储水罐废水收集处理设施，主

要用于压滤洗砂淤泥中的水分，在厂区内建设有洗砂沉淀池，长约 45米、宽 25米、深约 4米，约
4500立方米的循环水池，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沉淀池均做有防渗漏措施。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12月 20日，郑东新区管委会组织督查室、房管分局、龙湖办事处等
相关单位工作人员，经入户核查，未发现龙之梦东苑22号楼 1单元 6楼西户有在家中开设快递点
的行为。

在第7批编号X3HA202311280059案件调查处理过程中，通过现场调查、监控调查、民意调
查、物业和社区证明等调查手段，均未发现龙之梦东苑22号楼 1单元 6楼西户有在家中开设快递
点行为。接到本次案件后，调查组通过现场走访楼下住户、和社区及物业沟通等方式，仍未发现
该户在家中开设快递点。

经向 603户本人及社区了解，龙之梦东苑 22号楼 1单元 6楼西户在 2021年 5月之前确实是
多家网购平台的线下取货点，共经营半年左右。后因住户上门取货时噪声扰民和当时疫情防控
要求，已于 2021年 5月关停取缔至今。现该租户偶尔还会帮其他住户团购少量物品，但应小区
物业要求，团购物品一律放置于小区北门处，由住户自行领取，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一、关于举报人反映“回填土方没有国土资源的验收证明”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经开区祥云办事处前王村东岗林地，在 2017年 5月经开区原农经委

例行巡查中发现存在不法群众毁林挖沙行为，毁坏林地形成的沙坑面积经区国土资源分局核实，
并结合经开区林地资源分布示意图，确认该地块挖沙毁坏林地面积为58.32亩。

二、关于举报人反映“回填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堆放在生态林内，改变土地性质”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因该回填区域的回填垃圾及覆土目前已混杂在一起，不具备进行分

类条件，经开区参考有资质第三方检测机构鉴定结果及专家意见进行处理。经开区原农经委
2019年 7月委托有资质第三方鉴定机构，对回填区域是否达到林地耕种标准进行了鉴定评估。
专家组论证认为，经开区祥云办事处前王村东岗林地挖沙毁林回填地土层已具备恢复林业生产
条件，可满足林木生长要求。

三、关于举报人反映“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没有依法作出鉴定”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2019年 6月，由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王新庄水务分公司委托第三

方对前王村存放的污泥上层土、中层污泥及下层土三层均进行了采样检测，检测结果符合《城镇
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林地用泥质》（CJ/T 362-2011）、《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试行）》（GB 15618-2018）限值要求。2021年 5月，由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牵头，委托有
资质第三方，再次对污泥现清理后区域及原存放地共约19亩地域进行了全面检测。土壤检测结
果显示，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中限值要
求。

2022年 3月，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经开分局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公司对前王村东岗林地
地下水进行检测，数据达标。2023年 12月 4日，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已与山西河东司法鉴定
所签订司法调查服务合同书，委托山西河东司法鉴定所对位于经开区祥云办事处前王村污泥堆
放场地四周及中间位置的地下水、土壤及污泥进行调查评估，重新采样检测，检测结果将于12月
31日前出具。

四、关于举报人反映“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请了一个专家，鉴定后称可以存活。该垃圾是办事
处的工作人员倾倒的，认为监守自盗，希望可以由生态环境厅和第三方进行鉴定”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祥云办事处前王村东岗林地，在 2017年 5月经开区原农经委例行巡
查中发现存在不法群众毁林挖沙行为，毁坏林地形成的沙坑面积经区国土资源分局核实，并结合
经开区林地资源分布示意图，确认该地块挖沙毁坏林地面积为58.32亩。经开区原农经委立刻采
取措施，一是及时向郑州市林业局做了事件汇报，郑州市林业局高度重视，并派林政处相关工作
人员到达现场进行查看；二是郑州市森林公安局、祥云办事处及派出所相结合，组建挖沙毁林案
件调查小组，第一时间暂扣挖沙机械，依法传唤并询问了当事人王某辈（林地承包人）。经郑州市
森林公安局及省司法鉴定中心多方调查取证显示：该沙坑是由多人次逐年蚕食，附近村庄村民需
用沙时都会到该区域进行取沙，实施违法行为时间较长，调查取证十分困难，性质难以认定。后
经当事人现场指认，省司法鉴定中心核实：当事人王某辈挖沙面积较小，达不到《森林法》规定的
非法占用并毁坏一般林地达 10亩以上，郑州市森林公安局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无法进行刑
事处理，由属地部门进行回填。在后期祥云办事处组织毁坏林地内沙坑回填的过程中，该土地承
包人王某辈通过他人联系航空港区省立医院建筑工地产生的渣土进行回填，航空港区管委会要
求出区渣土必须由接收地政府出具接收证明才能清运，经王某辈与前王村党支部书记王某杰等
人协调出具证明后，向前王村林地沙坑内倾倒 1300车约 19000立方米渣土，倾倒的渣土中夹杂
建筑垃圾废弃物（并非办事处人员倾倒的垃圾）。后期，经第三方鉴定机构评估、专家组论证，已
具备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可满足林木生长要求；污泥问题后续根据计划安排，由专业机构对污泥
进行无害化处置，经检测，全部满足合同和设计要求。

2023年 12月 4日，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已与山西河东司法鉴定所签订司法调查服务合同
书，委托山西河东司法鉴定所对位于祥云办事处前王村污泥堆放场地四周及中间位置的地下水、
土壤及污泥进行调查评估，重新采样检测，检测结果将于12月 31日前出具。

五、关于举报人反映“对倾倒污泥的地块也没有通过第三方进行鉴定”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原污泥堆放区域于2019年 6月由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王新庄水务

分公司委托第三方对前王村存放的污泥上层土、中层污泥及下层土三层均进行了采样检测，检测
结果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林地用泥质》（CJ/T 362-2011）、《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限值要求。2021年 5月，由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牵头，委托有资质第三方，再次对污泥现清理后区域及原存放地共约 19亩地域进行了全面检
测。土壤检测结果显示，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
2018）中限值要求。综上所述，该举报问题不属实。

一、关于“经一路16号院，2023年 12月初进行老旧小区改造，施工扬尘大”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楼院道路 2023年 12月 15日完成混凝土铺设，后因天气降温，室外温度

不具备铺设沥青的施工条件，导致目前未能铺设沥青。现场道路有积尘，部分黄土裸露未覆盖。
二、关于“生活垃圾无人清理”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院内施工作业面上有部分落叶、树枝等杂物。经一路 16号院的居

民生活垃圾由河南文炜实业有限公司进行清运，每天清运一趟，清运时间为早上5:00~6:00，院
内生活垃圾收运正常，垃圾箱无破损、无溢满，无生活垃圾积存情况。

三、关于“楼梯破损严重未修整，只是楼梯扶手刷漆，认为是做面子工程”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本小区共5个单元，改造工程计划扶手翻新工作在12月 20日开始，

预计12月 21日完工。该改造方案无楼梯破损修缮项目。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基本
属实

办结目标

一是督促
工业企业持续
做好大气污染
防 治 工 作 ，全
面落实好工业
企业大气污染
防 治 各 项 措
施 ；二 是 协 助
企业维持好厂
群 关 系 ，发 挥
企业应尽的社
会义务。

对住宅小
区内经营性场
所开展全面排
查 整 治 ，加 强
社 区 日 常 管
理 ，保 障 群 众
安静舒适的居
住环境。

根据群众
反 映 问 题 ，重
新 开 展 检 测 ，
如检测结果达
标 ，持 续 做 好
与周边群众的
沟 通 协 调 ，讲
明相关政策法
规 ，取 得 群 众
的 理 解 和 认
可 ，避 免 该 问
题 被 反 复 举
报 ；如 检 测 结
果 不 达 标 ，将
依法依规进行
处置。

改善居民
居 住 环 境 ，解
决其设施设备
陈旧和装修风
格 老 化 等 问
题 ，从 而 提 升
居民的生活质
量 、环 境 美 观
度和居住舒适
度。

处理和整改情况

登封市相关职能部门将联合登封市告成镇政
府，加大对该企业的巡查频次和监管力度，确保该企
业在生产过程中各项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杜绝
环境污染问题发生。

该问题已办结。目前，龙之梦东苑 22号楼 1单
元 6楼西户不存在团购驿站服务行为，已督促社区和
物业加强日常管理，避免各类社会生活噪声扰乱居
民正常生活。

一、整改情况
（一）关于举报人反映“回填土方没有国土资源

的验收证明”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祥云办事处前王村东岗林地，

在2017年 5月经开区原农经委例行巡查中发现存在
不法群众毁林挖沙行为，毁坏林地形成的沙坑面积
经区国土资源分局核实，并结合经开区林地资源分
布示意图，确认该地块挖沙毁坏林地面积为 58.32
亩。该地块挖沙毁林属林业违法案件，已移交林业
主管部门查处整改。

（二）关于举报人反映“回填的建筑垃圾和生活
垃圾堆放在生态林内，改变土地性质”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因该回填区域的回填垃圾及覆
土目前已混杂在一起，不具备进行分类条件，经开区
参考有资质第三方检测机构鉴定结果及专家意见进
行处理。经开区原农经委2019年 7月委托有资质第
三方鉴定机构对回填区域是否达到林地耕种标准进
行了鉴定评估。专家组论证认为，祥云办事处前王
村东岗林地挖沙毁林回填地土层已具备恢复林业生
产条件，可满足林木生长要求。2022年 1月，根据前
期整改计划安排，祥云办事处对回填区域进行乔木
种植，经现场核查，新种植乔木已成活。

（三）关于举报人反映“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没有
依法作出鉴定”问题

该问题阶段性办结。前期检测结果均达标，
2023年 12月 4日，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已与山西
河东司法鉴定所签订司法调查服务合同书，委托山
西河东司法鉴定所对位于祥云办事处前王村污泥堆
放场地四周及中间位置的地下水、土壤及污泥进行
调查评估，重新采样检测，检测结果将于 12月 31日
前出具。

（四）关于举报人反映“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请了
一个专家，鉴定后称可以存活。该垃圾是办事处的
工作人员倾倒的，认为监守自盗，希望可以由生态环
境厅和第三方进行鉴定”问题

该问题阶段性办结。祥云办事处前王村东岗林
地，在 2017年 5月经开区原农经委例行巡查中发现
存在不法群众毁林挖沙行为，毁坏林地形成的沙坑
面积经区国土资源分局核实，并结合经开区林地资
源分布示意图，确认该地块挖沙毁坏林地面积为
58.32 亩。经郑州市森林公安局及省司法鉴定中心
多方调查取证显示：该沙坑是由多人次逐年蚕食，附
近村庄村民需用沙时都会到该区域进行取沙，实施
违法行为时间较长，调查取证十分困难，性质难以认
定。后经当事人现场指认，省司法鉴定中心核实：当
事人王某辈挖沙面积较小，达不到《森林法》规定的
非法占用并毁坏一般林地达 10亩以上，郑州市森林
公安局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无法进行刑事处理，
由属地部门进行回填。在后期祥云办事处组织毁坏
林地内沙坑回填的过程中，该土地承包人王某辈通
过他人联系航空港区省立医院建筑工地产生的渣土
进行回填，航空港区管委会要求出区渣土必须由接
收地政府出具接收证明才能清运，经王某辈与前王
村党支部书记王某杰等人协调出具证明后，向前王
村林地沙坑内倾倒 1300车约 19000立方米渣土，倾
倒的渣土中夹杂建筑垃圾废弃物（并非办事处人员
倾倒的垃圾）。

2023年 12月 4日，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已与
山西河东司法鉴定所签订司法调查服务合同书，委
托山西河东司法鉴定所对位于祥云办事处前王村污
泥堆放场地四周及中间位置的地下水、土壤及污泥
进行调查评估，重新采样检测，检测结果将于 12月
31日前出具。

（五）关于举报人反映“对倾倒污泥的地块也没
有通过第三方进行鉴定”问题

该问题阶段性办结。原污泥堆放区域前期委托
第三方公司多次进行鉴定，鉴定结果均达标。2023
年 12月 4日，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已与山西河东
司法鉴定所签订司法调查服务合同书，委托山西河东
司法鉴定所对位于祥云办事处前王村污泥堆放场地
四周及中间位置的地下水、土壤及污泥进行调查评
估，重新采样检测，检测结果将于12月 31日前出具。

二、处理情况
经开区纪检监察工委及祥云办事处前期就管理

不力、落实上级要求不到位，导致辖区沙坑回填中夹
杂建筑垃圾，造成不良影响，对该问题负有直接责任
的前王村三级网格长杨某、前王村党支部书记王某
杰、前王村党支部副书记王某妮予以党内警告处分
处理。

一、关于“经一路 16号院，2023 年 12月初进行
老旧小区改造，施工扬尘大”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2023 年 12月 20日，施工方已
清理积存的黄土和道路积尘，对黄土裸露位置覆盖
防尘布。通过公示告知本院居民，请大家谅解，并根
据天气温度尽快铺设完工。

二、关于“生活垃圾无人清理”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2023 年 12月 20日，施工方已

清理施工路面上的落叶、树枝等杂物，金水区丰产路
街道办事处要求小区物业做好日常垃圾清运工作。

三、关于“楼梯破损严重未修整，只是楼梯扶手
刷漆，认为是做面子工程”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根据居民提出的意见，金水区
丰产路街道办事处与施工方协商，安排工人对楼梯
破损部位进行修补，12月 21日已完工。

是否
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
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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